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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业务手册

一、受理范围

在玉溪市江川区境内利用水域从事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1986年7月1日实施，根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十六条第三款：水产苗种的生产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但是，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水产苗种管理办法》（2004年农业部令第46号）第十二条：依照《渔业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申请审批的水产苗种生产单位和个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固定的生产场地，水源充足，水质符合渔业用水标准；（二）用于繁殖的亲本来源于原、良种场，质量符合种质标准；（三）生产条件和设施符合水产苗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的要求；（四）有与水产苗种生产和质量检验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实施机关

本许可实施机关为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四、审批条件

1、在玉溪市江川区境内利用水域从事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

2、申报资料满足下列条件的予以受理

（1）有固定的养殖水面且持有养殖证；
（2）水源充足且符合渔业水质标准；
（3）亲本来源于省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水产原、良种场且符合种质标准，并有相应的资料和记录；
（4）生产设施符合水产苗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的要求；
（5）有与水产苗种生产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五、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208室

受理地址：玉溪市江川区宁海路3号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局办公楼2楼

六、申请材料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材料形式
	其他要求

	1
	填写《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申请表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3份
	纸质材料，应采用A4纸，左侧装订。
	内容完整，字迹清楚，单位盖章 。

	2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3份
	
	提供材料真实有效

	3
	场地使用权证明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3份
	
	提供材料真实有效

	4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3份
	
	内容完整，字迹清楚，单位盖章 。

	5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原件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3份
	
	提供材料真实有效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单位需同时加盖公章。

七、审批时限

受理时限：6个工作日
八、审批收费
本审批不收费

九、共同审批与前置审批（无）

十、中介服务（无）

十一、年审年检
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本证书有效期限为三年，一年检审一次，检审时间为每年十二月以前。

十二、审批流程

（一）申请

提交方式
窗口提交。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208室（玉溪市江川区宁海路3号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局办公楼2楼）
2.提交时间

窗口提交：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受理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

（a）材料受理。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受理申请单位或个人提出的申请后在3个工作日作出决定。申请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未当场一次性告知的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b）检验。承诺时限内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对材料进行审查，并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技术规程或相应标准，经实地检验合格的。

（三）发证
符合条件的，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出具《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出证。

十三、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十四、审批服务

（一）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地址：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局办公楼2楼208室

2、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877-8011463

（二）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将当场得到回复。

（三）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在法定工作日8：30-12：00，14：00-18：00拨打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站电话（0877-8011463）进行查询，或者到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玉溪市江川区宁海路3号）现场查询。

（四）获取办理结果

审批证件为：《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证件有效期3年；在玉溪市江川区境内利用水域从事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的《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超过有效期限的，玉溪市江川区境内利用水域从事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申请重新申请。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3日签发《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通知申请单位和个人领取。无法送达文书时，应通过电话通知申请人现场领取；申请人5个工作日内未来领取的，即视为送达。
（五）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玉溪市江川区宁海路3号，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局办公室，

电话投诉：(0877) 8011139
信函投诉：投诉受理部门名称：信函投诉：玉溪市江川区监察局，电话号码：0877—8011690，地址：玉溪市江川区大街街道振兴街21号，邮政编码：652600 。

（六）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政府或玉溪市农业局提出行政复议，或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五、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获取

相关文书及表单到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受理窗口直接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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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云南省渔业

苗种生产许可证

申请表

申请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或个人
	（印章）

	主管部门或个人

身份证号
	

	养殖面积（亩）
	

	技术负责人
	
	职务、职称
	

	申请繁殖、生产苗种的种类、数量

（万尾）
	

	乡（镇）主管部门意见
	                       （印章）

年   月   日

	县级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印章）

年   月   日

	市级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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